附件4
瑶海区文化和旅游局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图

行政审批类

申  请
申请人至瑶海区政府服务管理局211号文旅窗口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审    核
区文化和旅游局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书面
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市行政
服务中心文化和旅游局窗口1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批准文件及许可证书。

	Y符合申办条件


			



承办机构：区文化和旅游局
服务电话：64492018
[bookmark: _GoBack]监督电话：64493318




行政确认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承办机构：合肥市瑶海区文化馆    服务电话：64695528  监督电话：64493318根据工作安排，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发布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信息
申请人向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受理，并审核申报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申报要求的，提交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专家评审会
由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专家组初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推荐名单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并分类分组进行审核评议，并提出小组初评意见
申请人所在单位属区直单位的，可直接报送市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将专家评审委员会推荐名单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20天
公示无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公布
公示有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展开调查，10日内将调查情况向举报人反馈
制作并送达传承人证书、标牌
加强传承人传习活动后续工作监督管理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审定
公示有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展开调查，10日内将调查情况向举报人反馈
根据工作安排，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市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申报信息
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报同级政府批准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受理，并审核申报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申报要求的，提交区非遗项目评审会
区级人民政府公布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由区级非遗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专家组初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区级非遗代表作推荐名单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分组分类进行审核评议，并提出小组初评意见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召开合肥市非遗保护局际联席会议，将推荐名单向
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

区直单位申报，可直接报送市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将推荐名单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20天
公示无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将推荐名单报请区政府批准公布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向入选区级非遗代表性名录项目保护单位发放匾牌、证书
加强非遗项目保护后续工作监督管理

承办机构：合肥市瑶海区文化馆    服务电话：64695528  监督电话：64493318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评定
根据工作安排，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区级非遗传习基地申报信息
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受理，并审核申报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申报要求的，提交区非遗传习基地专家评审会
由区级非遗传习基地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专家组初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推荐名单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组实地调查，并分类进行审核评议，并提出小组初评意见
区直单位申报，可直接报送市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将专家评审委员会推荐名单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20天
公示无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公布
公示有异议，由区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展开调查，10日内将调查情况向举报人反馈
向入选区级非遗传习基地单位发放匾牌、证书
加强非遗传习基地后续工作监督管理

承办机构：合肥市瑶海区文化馆    服务电话：64695528   监督电话：64493318


其它权力类（通用）
申请人申请人提交材料

核对材料
受理人员查验备案材料
备案材料
查验结果
受理
一次性告知申办人补正全部资料
需要补
正材料
当场作出决定不予备案的说明理由
予以备案的，申请人当场领取（加盖文化行政单位公章）
归档




承办机构：区文化和旅游局
服务电话：64492018
监督电话：6449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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